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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82_B2_E9_83_A8_E5_c80_302215.htm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

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(教财

〔2007〕10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（以

下简称新机制）实施以来，各地按照国务院要求，采取了一

系列措施，保证了新机制的顺利实施。但随着改革工作的进

一步推进，各地也陆续暴露出一些问题，如一些农村中小学

校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乱收费、农村中小学预算工作不够规范

、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（以下简称“一补”）落实情况不

理想等，需要引起高度重视，认真研究解决。为确保改革各

项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，把好事办好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

下： 一、进一步严格规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行为 （

一）严格按照教育部、国务院纠风办、监察部、国家发展改

革委、财政部五部门《关于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

革中坚决制止学校乱收费的通知》（教财〔2006〕6号）要求

，进一步规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行为。农村中小学

校除按“一费制”标准收取教科书费（不含按规定享受免费

教科书的学生）、作业本费和寄宿生住宿费外，严禁再向学

生收取其他任何费用。代收的教科书费、作业本费必须据实

结算，结余的费用要及时退还学生。严禁向不寄宿的学生收

取住宿费。伙食费只能向自愿在学校就餐的学生按照成本收

取，学校举办食堂严禁以营利为目的。 （二）严禁通过举办

各类提高班、补习班、特长班、竞赛班等方式变相收费。加



强学校收费管理，学校按规定向学生收取费用时，必须向每

个学生开具合法收据，在收据上注明收费依据、项目及标准

；严禁收费不开收据或对多个学生只开一张收据；收费项目

、标准及收支情况要及时进行公示。 （三）加大对各类乱收

费行为的查处力度。对乱收费行为，要严肃查处和纠正；对

于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的，要追究直接当事人和有关负责人

责任，并予以通报。 二、进一步细化农村中小学预算工作 （

四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。积极协调和配合财政部门，结合本

省（区、市）实际，尽快出台农村中小学预算工作的具体实

施意见，就预算的编制、审核、批复和执行进一步明确有关

要求；同时，要求和指导县市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，明确农

村中小学预算工作的具体操作流程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